附件1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局，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南海新区商务局、党群与人力资源部、财政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公立医疗机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9〕28号）、《省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局关于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为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完善补偿机制，促进我市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经研究，现就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
全市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全部取消，所有允许单独向患者收费的医用耗材，以实际购进价格为基础实行“零差率”销售。以成本形式打包计入医疗服务价格的医用耗材，公立医疗机构不得在实际购进价格之外，接受经营者给予的价格折扣或其他形式的折扣。
二、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
为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完善补偿机制，此次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具体详见附件。本次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是按照有关规定，对《威海市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威价发〔2017〕81号）、《关于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威价发〔2018〕120号）进行的补充和完善。调整收费标准的医疗服务项目属于普通医疗项目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按医院级别执行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
财政部门根据医用耗材取消加成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医疗机构收支运行情况，以及相关绩效指标的考核结果，按照综合预算原则，落实好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对改革后合理收入下降较大的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三、工作要求
（一）各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医院内部管理，通过分类集中采购、加强成本核算、规范合理使用等方式降低成本。
（二）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完善价格信息公开制度，全面落实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住院费用清单等制度，提高价格透明度，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 
（三）各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价格改革的意义和政策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关切。要密切关注政策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应对，有效化解，确保改革取得实效，群众得到实惠。
本通知自2019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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